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名称
花都区老城区停车场改造项目（分项目三：花都区老干部活动中心项目）

二、项目用地概况：
2.1地块位置：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路22号

2.2项目规模及面积：
本次项目设计范围约为8515平方米，包括花都区委老干部局院内前广场建设地下停车场2层，以及地面景观改造等。

2.3用地性质：
花都区委老干部局原为花县人民政府办公用地，后移交给老干部局作为活动中心使用。

2.4用地周边现状：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大院内，地块北至新华路，南侧为残疾人联合会，东侧为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西侧临花都区粮食局房改楼。项目范围内现状为居民小区，本次项目主要为解决花都老城区停车难，公共空间缺失等问题，打造暖心友好街区。项目用地为机关团体用地、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处于城镇开发边界内，项目类型为道路及广场改建工程，同时新建地下车库，解决车辆占用公共空间问题。场地内含老干部活动中心主楼一栋，门楼一栋，其他附属用房及一处门球场。
项目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
项目建设单位：广州花都产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广州花都产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建设投资为8576.2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6562.9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604.91万元，预备费408.39万元。
资金来源:40%来自自有资金，60%来自银行贷款。
三、 设计目标：
通过建设地下停车场解决场地内及部分周边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将地面停车空间腾出来作为户外休憩活动空间，提升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景观风貌，从而有效盘活当地资源，重新激发花都老城区的活力。

4、 设计依据
4.1现行法律法规
国家和广东省、广州市关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防灾要求，及有关土地管理、水土保持、文物保护、地铁保护、消防安全、人防、卫生防疫、节能环保措施、防雷等法律、法规和行业相关的最新规定等。
4.2现行技术标准与规范
1、《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100 号）；
2、《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国发[2001]20 号）；
3、《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4 年修正）；
4、《广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01-2020 年）》；
5、《城市绿地管理办法》（建设部城[2002]112 号）；
6、《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建设部CJJ/T85-2002）；
7、《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8、《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2012）
9、《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10、《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CJJ193-2012）；
11、《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2012）；
12、《城市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13、《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15、《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2014）；
16、《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19-2021
17、《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022-2017）；
18、《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19、《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2008；
20、《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21、《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通知》（穗水[2017]16号）
22、国家及地方现行其他现行相关法规、规范；
23、项目建设提供相关设计要求和设计资料；
24、国家及省市有关环保、卫生、消防、防疫、交通、市政、绿化等部门的法规及规范。

4.3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项目设计任务书；
市政部门相关的意见和要求；
规划主管部门提供的规划设计条件和已批复的详细规划图纸；
测绘部门提供的实测地形图和水文地质勘测资料；
甲方对各阶段设计图纸的评审意见；
双方签定的设计合同内所包含的服务性条款及要求。

五、 设计要求：
5.1设计范围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地上和地下两大部分：
1. 地上部分
地上部分为老干局前广场地面景观改造，用地面积为8515㎡，改造需包含一个门球场，可供退休老干部及周边居民使用的活动场地；同时，地面景观需结合地下建筑设备及梯井位置、地面大树位置等因素考虑。

2. 地下部分
地下部分拟在老干局前广场建设地下停车场2层，用地面积为8515㎡，地下室占地面积为2530（参可研）㎡，总建筑面积为5200（参可研）㎡，包括地下室停车场、设备用房、电梯及楼梯等交通设施，项目建成后应提供不低于150（参可研）个机动车停车位，应依照经济适用、绿色生态的原则，结合地上景观广场空间进行设计。
5.2主要设计工作：
本项目应至少包括以下设计内容：在规划红线范围内，修规、土方平衡计算、土建及机电设计、临水、 临电设计、智能化专项设计、景观设计、设计总协调、施工图预算编制、竣工图编制、基坑支护设计。
[bookmark: _GoBack]1）建设区域内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设计：本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总平面及竖向规划设计、建筑布局、交通组织、景观绿化、环境保护等。
2）建筑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各层平面图，建筑四个方向立面图、主要剖面图、地下空间剖面图、功能区域设计、交通组织图及室内装修工程构造做法表。
3）结构设计：包括总平面范围内主体、附属的结构设计、基坑支护设计、楼梯（含梯屋）、开关房和出风口等建（构）筑物的结构设计。
4）强电设计：包括红线范围内的10/0.4KV变配电系统、应急电源供电系统、动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仅含室内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建筑物防雷、接地系统及安全措施。
5）智能化系统设计：包括光纤接入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有线电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访客非可视对讲系统、电梯三方对讲系统、智能卡应用系统、机房工程及智能化系统的防雷接地。
6）给排水设计：包括红线范围内的①室内、外给水排水系统；②室内、外消火栓系统；③自动喷水灭火系统；④灭火器配置；⑤气体灭火系统。
7）消防设计：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8）电梯工程设计与相关配合。
9）编制方案设计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
10）海绵城市设计，确保海绵城市设施落实到位，室外场地雨水控制须满足《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管理办法》、《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等法规的要求。
11）本项目中，在规划红线范围内，设计人应保证按规划及建筑功能要求、配套设施要求完成本工程造价中包含的全部项目的专业专项设计。
12）专项分包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需设计人校核确认的部分由设计人及专项分包方人员进行会签并盖章确认。
13）设计人应对外电设计、专业深化设计单位的出图予以配合。
14）现场指导和配合服务（设计阶段根据工程建设的需要及建设方的要求确定服务时间）。
15）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的其他设计、服务工作。

六、 工程造价编制要求：
1.1. [bookmark: _Toc452973738][bookmark: _Toc18][bookmark: _Toc23901][bookmark: _Toc28589] 造价文件编制及报审工作
（1）承包人负责编制合同设计范围内方案估算、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预算文件；
（2）承包人配合初步设计概算等报审、施工图设计预算送报审工作；

1.2. [bookmark: _Toc452973739][bookmark: _Toc25252][bookmark: _Toc17810][bookmark: _Toc12459] 造价控制要求及工作要求
乙方除按合同要求做好工程投资控制外，还要做到以下要求：
1．本阶段的造价文件编制需满足对应阶段造价文件深度要求。造价成果文件误差控制不超过±10%。
2. 乙方须保证概算文件、施工图预算与项目建设管理单位、施工图审查单位或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委托的第三方的审核结果的误差不超过±10%，且不超过有权审核部门审定的工程设计概算中建安工程费总额的10%，确保满足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对工程投资控制的要求。

七、投标设计成果要求
投标设计成果应满足设计要求中的内容及深度，包括文本文件、展示图板及电子文件。
7.1文本文件
1、 设计说明、设计构思
2、 总平面图及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3、 功能分区图
4、 交通分析图
5、 重要节点效果图
6、 其他反映设计的图纸
7.2电子文件
文本文件的电子文件（PDF格式或JPG格式）。

八、 提供文件清单
1、原始地形图cad（含设计范围）
2、可行性研究报告

